《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办法（试行）》解读
     
　　近日，水利部制定出台了《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解读如下。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一）《办法》是落实国家“江河战略”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先后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研究部署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确立起国家“江河战略”，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制定并出台《办法》，进一步规范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更好地统筹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发挥其最大的综合效益，是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战略部署以法规形式予以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
　　（二）《办法》是水利部认真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的配套制度
　　长江保护法内容丰富，涉及大量需要新制定和修改完善的配套法规、规章、规划、计划、方案、标准、名录等。长江保护法第二十一条指出“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统筹长江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统一调度和高效利用，组织实施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消耗强度控制管理制度。”在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五十八条等多处要求实施水工程联合调度、统一调度，但对具体制度未做明确规定，迫切需要配套法规进一步明晰相关权责和程序。制定并出台《办法》，将长江流域水工程的调度权责、程序等上升为制度措施，是落实长江保护法对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要求，发挥控制性水工程在流域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作用的关键配套法规。
　　（三）《办法》是水利部门依法履职尽责的内在需要
　　按照水利部“三定”规定，水利部负责重要流域、区域以及重大调水工程的水资源调度，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江委）“三定”规定也明确，长江委依法实施流域范围内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组织开展水资源调度；按照规定和授权组织编制并实施流域及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以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制定并出台《办法》，组织实施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是做好长江流域水资源调度、落实国务院批准的《长江防御洪水方案》、强化流域治理管理的重要措施，也是水利部门根据“三定”规定依法履职尽责的内在要求。
　　（四）《办法》是对长江流域多年水工程联合调度实践的系统总结与提升
　　2012年以来，在水利部的领导下，长江委逐年编制水工程年度联合调度运用计划并经水利部批准后付诸实施，逐步构建了“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的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协作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2年，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已达111座，其中51座控制性水库总库容2428亿立方米、调节库容1160亿立方米、总防洪库容705亿立方米；46处蓄滞洪区总蓄洪容积591亿立方米；10座大型排涝泵站总排涝能力1562立方米每秒；4项引调水工程年设计总引调水规模241亿立方米，基本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控制性水库群和排涝泵站、蓄滞洪区、引调水工程组成的水工程联合调度体系，提高了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提升了水资源利用率，改善了黄金水道通航效能，保障了清洁能源供给，促进了长江水生态环境修复，增强了重大灾害应急处置能力，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整体效益明显提升。制定《办法》，是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实践探索出的职责分工、调度程序、有关协调沟通规则进行系统凝练总结，上升为制度措施的重大提升。
　　二、《办法》编制的思路是什么？
　　《办法》编制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思路为指导，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和强化流域治理管理为目标，在总结已有调度管理经验基础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围绕水库、蓄滞洪区、泵站、水闸、引调水工程等调度对象，对联合调度的依据、目标、原则、范围、权限、程序和监督保障作了全面规定，以加强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发挥控制性水工程在流域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三、《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办法》分为总则、联合调度运用计划、防洪调度、水资源调度和生态调度、保障与监督、附则等6章，共33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关于适用范围和调度对象。《办法》适用于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的组织、协调、实施和监督，调度对象包括在流域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利用和水生态保护等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和较大影响的水库（含水电站、航电枢纽）、蓄滞洪区、泵站、水闸、引调水工程等，与目前开展的水工程联合调度范围一致。规定控制性水工程实行名录管理制度。
　　二是关于联合调度管理的责任分工。《办法》规定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实行统一调度、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并明确了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控制性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的职责。
　　三是关于联合调度运用计划。《办法》将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作为实施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的基本依据。《办法》明确了联合调度运用计划的编制依据、主要内容、编制及调整完善的程序，明确由长江委组织长江流域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征求有关部门、单位以及控制性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意见后报水利部批准。
　　四是关于防洪调度。《办法》明确了控制性水工程防洪联合调度的目标、权责、程序和调度执行等。在近年实践的基础上，贯彻中央关于防汛抗旱管理体制改革部署，明确防洪调度按照相应调度权限实施分级管理，并从水库、蓄滞洪区、泵站、水闸等方面细化调度管理权限。相关条款与目前实施的水工程联合调度流程和有关规定保持一致。根据工作实际，对水库和蓄滞洪区的防洪调度作了衔接性规定。
　　五是关于水资源调度和生态调度。《办法》依据水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作出细化规定，明确水资源调度依据经批准的联合调度运用计划、河流年度水量调度计划以及水库调度规程等实施，进一步明确长江委、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工程管理单位调度权限。针对旱情紧急情况，特别提出了抗旱应急调度有关要求。针对生态调度作了细化要求，明确调度条件和组织实施主体。
　　六是关于保障和监督。《办法》对非工程措施建设、信息报送和共享、监督检查等进行了规定，保障《办法》能够落地见效。
　　七是关于科技支撑。《办法》提出要加强关键科技问题研究，加快推进数字孪生长江、数字孪生水网和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大力提升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对联合调度工作进行定期总结与评估。
　　四、下一步贯彻实施《办法》的工作举措有哪些？
　　（一）加强《办法》的宣贯
　　加强对《办法》的宣传、解读，通过组织纳入联合调度的主要控制性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召开相关座谈会、培训班、在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将宣传贯彻《办法》作为2023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的重要内容之一），推动学习宣传实施《办法》工作深入有效开展。
　　（二）加强水工程联合调度支撑能力建设
　　进一步完善雨情、水情、险情、灾情“四情”监测体系,强化基础信息收集分析与共享,摸清联合调度的边界条件和制约因素，努力做到实际调度与预期目标的精准对接；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完善预报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功能，提高水工程联合调度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继续深化重大科技问题研究，坚持产学研用结合，持续推动有关科学调度关键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为水工程联合调度提供技术支撑。
　　（三）规范编制审批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
　　为统筹协调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方面的关系，充分发挥水工程在流域水旱灾害防御、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及时吸收最新科研成果、持续优化调度方式，按照《办法》要求组织规范编制审批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探索建立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编制规范，为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提供技术支撑。
　　（四）持续优化规范水工程联合调度实践
　　强化水工程科学统一调度，做好今春补水调度，确保城市供水、春灌用水和航运、发电用水需求。有序完成水库消落，适时开展生态调度试验。统筹做好防洪联合调度和汛末蓄水调度。加强与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探索建立协调机制和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推动调度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发挥好水工程的综合效益。
　　（五）实施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
　　组织编制、审批跨省江河流域和重大引调水工程水量调度方案、年度水量调度计划，推进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流域水资源调配协调机制，强化区域用水总量和控制断面下泄流量（水量，水位）控制管理，保障流域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六）加强水工程联合调度的监督检查
　　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涉及地域广、行业部门多，为推进《办法》实施，推动水工程联合调度的精细、精准、精确，我们将按照调度管理权限加强对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调度指令落实到位，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落实。
　　（七）进行定期总结与评估
　　确保《办法》的落地见效，充分认识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在流域防洪抗旱工程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持续推动联合调度提质增效，长江水利委员会将在水利部的领导下，组织流域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控制性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对联合调度工作进行定期总结与评估，对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对做出贡献的进行表扬。
